
 

臺中巿    區      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本巿他校服務申請表(草案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  月   日 填報 

姓  名 
 

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生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現職學校服務起訖日期         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        學校服務起訖日期（超額介聘） 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        學校服務起訖日期（超額介聘） 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        學校服務起訖日期（超額介聘） 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任教地區限制
（教師證書） 

□無地區限制  □特殊地區  □偏遠地區 
※任教地區限制係指教師證書有註記限制服務地區(一般地區無特別註記)，

限任偏遠地區者，不得申請介聘一般地區及特殊地區學校。 

通訊住址 
 

電話 
公:(  ) 

宅:(  ) 

到職本校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職   稱  
學校類型 
（現職學校） 

□一般地區 □偏遠地區（含偏遠、特偏、極偏） 

教師登記 
(檢定)種類 

教師證書 證件字號 年  月  日       第     號 

申請介聘類別 

（           ）服務學校現應聘教科(類)別，惟現職非英語專長教師，但

為臺中市（含原臺中縣）甄選之英語專長類別教師（應考類別為英語專

長），且具證明文件者，得以英語專長類別申請。 

※申請類別： 

1.國小分為一般、專輔、英語(含英語專長及英語

巡迴)、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5類。 

2.幼兒園分為幼兒園及學前特殊教育2類。 

※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第8條規定，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。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（若未勾選，一律視為不同意）  

※依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，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，最近5年(109學年度至113學年度)依公立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考列第4條第1項第1款，且無受懲戒處分或行政懲處處分、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形之一，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

者，申請優先辦理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。 

  □同意自願優先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   □不同意自願優先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服務（若未勾選，一律視為不同意） 

※具語文能力認證資格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第7條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及
聘用辦法第6條規定，介聘客語文或原住民族語文課程以外學科教師缺額，申請優先辦理具語文能力認證者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： 

 □同意以具客語文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

 □同意以具原住民語文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

  □不同意 （若未勾選，一律視為不同意） 

在本校 
服務年資 

共  年  月(含育嬰留職停薪年資、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年資，不含其他留職停薪年資) 

積分項目 積  分  內  容 給分標準 
教師自填 
得分數 

學校審核 
得分數 

介聘小組 
核給分數 

備註 

年資積分 

在本校連續服務滿  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給2分 
   1.年資、成績考核、獎懲、

研習積分，限在本校任教
期間始得採計。 

2.年資採計至7月31日，餘
一律採計至4月7日。 

3.年資積分加給部分，同一
年度擇一採計。 

4.同一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擔
任不同職務者，採計較低
者積分。 

5.年資積分計算以每一學年
度為基礎，不滿同一學年
年資，則年資積分不予採
計，並不得併入前後年資
計算。 

在本校擔任處(室)主任、園長（幼兒

園主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

每滿1年加給2.5分 
   

在本校擔任組長、人事、會計、出

納、午餐秘書、童軍團長           年 
每滿1年加給1.5分 

   

擔任本市國教輔導團幹事、各輔導團

團員、調用教師、國民教育及特殊教

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第10條

之中心召集人、副召集人、專業工作

人員(包含該辦法訂定前曾任同等職

位者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

每滿1年加給1.5分 

   

在本校擔任導師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加給1分 
   

合        計    

偏遠服務積分 

在本校係極偏國小或和平區立幼兒園
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

每滿1年加給3分 

   1. 極偏、特偏、偏遠國小以
附表所列為限。 

2. 英巡教師及專長共聘教師
當年度於極偏國小者，視
為在極偏國小服務，每滿
1年加給3分；當年度於特
偏國小者，視為在特偏國
小服務，每滿1年加給2
分；當年度於偏遠國小
者，視為在偏遠國小服
務，每滿1年加給1分。 

3. 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得併
計其原服務超額學校之偏
遠服務積分。 

在本校係特偏國小服務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加給2分 

   

在本校係偏遠國小服務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加給1分 

   

合        計 

   



在本校最近5年
成績考核積分 

 
(最高10分) 

列第4條第1項第1款  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給2分 
   1. 另予成績考核者，依前述

標準各給予一半分數。 
2. 經超額介聘之教師，得併

計其原服務超額學校之最
近5年考績積分。 

列第4條第1項第2款             年 每滿1年給1分 
   

合        計 
   

在本校最近5年
獎懲積分 

 
(最高10分) 

嘉獎      次 申誡      次 
嘉獎1次給1分 
申誡1次減1分 

   同一層級同一事由不得重複
計分。  

記功      次 記過      次 
記功1次給3分 
記過1次減3分 

   

記大功     次 記大過     次 
記1大功給9分 
記1大過減9分 

   

公務機關發給與教育相關之獎狀
(牌)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紙 

每紙給0.5分 
   

合        計 
   

在本校最近5年

研習積分 

 
(最高10分) 

研習滿     週 
 
（1週以35小時累計； 
 1學分以18小時累計） 

每滿1週給0.5分 

   1.未滿1週者不計分。 

2.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主動薦送、指派或

同意參加具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核准文號之進修、研

習，始得採計。 

3.取得學歷之進修、加註專

長之進修、大學推廣部學

分或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核准文號之研習，均予採

計。 

4.由學校開立研習時數證明
書，現場不受理零散研習
時數審查。 

具儲訓合格 
主任資格者 

須出具擬介聘之他校校長同意聘任書
等資料始得加分 

加20分 

   1.適用本項加分規定者應出
具擬介聘學校教評會會議
紀錄及同意聘任書。 

2.限於選填出具同意聘任書
之學校時加20分。 

3.每位教師僅能取得1所學
校之同意聘任書，並需於
選填志願時將該校列為第
1志願。 

積   分   總   計 
    

本人切結以下三點： 

1. 本人 

（1） 無教師法第16條不續聘之情形。 

（2） 無違反教師法第30條各款情形之一。 

（3） 非為中華民國92年8月1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

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

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。 

2.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，

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、身

分證、定居證。 

3. 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未參加介聘成功學校教評會

(幼兒園或新設校組成教評會確有困難者，得參照

教評會設置辦法第6條規定組成遴選委員會)審查

或經審查通過，未到該校報到，原服務學校應依
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

規定議處，並於10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市內他校

（經列為超額教師者除外），不得異議。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人事主任 

 
簽  章 

 
校(園)長 

 
簽   章 

 
介聘小組 
審核人員 
簽  章 

 

 


